青岛西海岸新区海洋发展局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指引
[bookmark: _GoBack]本工作指引适用海域使用的法人或特定自然人、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的法人或特定自然人等各类检查对象。 一、前期准备 实地核查前，可根据需要查阅被抽查单位的年度报告、涉密资料等相关材料，初步了解被抽查单 位的基本信息和可能存在的问题，提高检查效率。 二、实地核查 实地核查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在核查中，应注意通过文字、音频或影像等方式留存核查痕迹，必要时可邀请相关人员作为见证人。 三、结果公示 检查结果应当在抽查检查结束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通过山东省政府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平台推送至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山东）向社会公示。根据执法检查细则和评分标准，抽查检查结果的类型包括：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
第一章海域使用的监督检查工作指引 
一、抽查事项 对海域使用的法人或特定自然人的行政检查。 二、检查内容和方法 （一）检查内容 1.海域使用权终止后有关义务履行情况； 2.海域使用权人履行义务情况； 3.海域使用许可实施情况； 4.海域使用权取得情况。 （二）检查方法 现场检查。 三、检查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2001 年 10 月 27 日全国人大第 24 次会议通过） 第七条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授权，负责本行政区域毗邻海域使用的 监督管理。 - 665 -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海域使用的监督检查。 （二）《山东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2003 年 9 月通过，2015 年 7 月修订）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毗邻海域使用的监督管理工作；其所属 的海洋监察机构，负责海域使用的有关具体监督检查工作。


第二章无居民海岛保护和合理利用情况、海岛周边海域生态系统保护情况的监督检查 工作指引 
一、抽查事项 对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的法人或特定自然人的行政检查。 二、检查内容和方法 （一）检查内容 1.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是否维持现状； 2.无居民海岛地形地貌的情况； 3.无居民海岛海岸线的情况； 4.特定禁止性活动。 （二）检查方法 现场检查。 三、检查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2009 年 12 月 26 日全国人大第 12 次会议通过） 第五条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海洋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无居民海岛保护和开发利用 管理的有关工作。 第四十一条 海洋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对无居民海岛保护和合理利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海洋主管部 门及其海监机构依法对海岛周边海域生态系统保护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章对报废渔业船舶处理的监督检查工作指引 
一、抽查事项 对报废渔业船舶处理的监督检查 二、抽查内容和方法 - 318 - （一）抽查内容 检查报废渔船拆解档案资料，包括渔船拆解确认表、拆船协议、拆解过程影像资料及渔业船舶拆 解、销毁或处理证明等。 （二）抽查方法 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的要求，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 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开展监督检查，在检查中，应注意通过文字、音频或影像等方式留存痕迹，必要 时可邀请相关人员作为见证人。 三、抽查依据 《海洋捕捞渔船拆解操作规程》（2021 年实行）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应建立健全监督管理工作机制，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定期组织开展监督抽查，公开举报监督电话，妥善处理群众举报，确保渔船拆解工作规范有序开 展。

第四章对渔业船员、渔业船员培训机构、渔业船员服务机构的监督检查工作指引
 一、抽查事项 渔业船员培训质量的检查 二、抽查内容和方法 （一）抽查内容 1.对渔业船员持证情况、任职资格和资历、履职情况、安全记录，船员培训机构培训质量，船员 服务机构诚实守信情况等进行监督检查，必要时可对船员进行现场考核。 2.检查培训机构、服务机构建立台账情况。 （二）抽查方法 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的要求，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 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开展监督检查，在检查中，应注意通过文字、音频或影像等方式留存痕迹，必要 时可邀请相关人员作为见证人。 三、抽查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员管理办法》（2015 年施行） 第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依照各自 职责负责渔业船员管理工作。 第三十六条 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依法对渔业船员持证情况、任职资格和资历、履职情况、 安全记录，船员培训机构培训质量，船员服务机构诚实守信情况等进行监督检查，必要时可对船员进 行现场考核。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实施监督检查时，船员、渔业船舶所有人和经营人、船员培 训机构和服务机构应当予以配合，如实提供证书、材料及相关情况。
第五章对进出渔港船舶的安全检查工作指引 
一、抽查事项 落实进出港渔船登记制度的检查 二、抽查内容和方法 - 317 - （一）抽查内容 登记制度建立、渔船身份核验和安全检查情况。 （二）抽查方法 现场检查。 三、抽查依据 《山东省规范海洋渔业船舶捕捞规定》（2021 年施行） 第三条第一款 渔业港口应当建立海洋渔业船舶进出港登记制度，核验进港渔业船舶身份，检查 出港渔业船舶安全设备以及船员配备等情况，不得为违法渔业船舶提供港口服务。法律、行政法规另 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第四款 渔业港口违反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海洋渔业船舶违反本条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暂扣或者 吊销船长职务船员证书

第六章对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执法监督检查工作指引 一、抽查事项 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执法监督检查 二、抽查内容和方法 （一）抽查内容 1.从事猎捕活动取得特许猎捕证的情况，从事驯养繁殖取得人工繁育许可证的情况，从事经营活 动取得经营利用许可证和使用专用标识的情况，从事进出口活动取得经营利用许可证的情况，猎捕、 繁育、经营管理、进出口活动是否符合符合相应的条件等。 2.检查经营许可证记载的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住所、经营地址等与营业执照记载的信息是否 一致；经营许可证是否在有效期内；企业经营是否超出其经营范围（对照经营许可证上标注的经营范 围）。 （二）抽查方法 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的要求，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 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开展监督检查，在检查中，应注意通过文字、音频或影像等方式留存痕迹，必要 时可邀请相关人员作为见证人。 三、抽查依据 （一）《野生动物保护法》（2017 年施行）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对科学研究、人工繁育、公众展示展 演等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对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出售、购买、利用、运 输、寄递等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2013 年施行）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水生野生动物 或者其产品的经营利用建立监督检查制度，加强对经营利用水生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监督管理。 对进入集贸市场的水生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监督管理，渔业行政主管 部门给予协助；在集贸市场以外经营水生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进行监督管理。

第七章对渔港水域拆船活动的监督检查工作指引 一、抽查事项 对渔港水域拆船活动的监督检查 二、抽查内容和方法 （一）抽查内容 1.对拆船活动是否污染渔港水域环境进行检查。 2.拆船活动的防污染设施配备及使用情况。 （二）抽查方法 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的要求，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 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开展监督检查，在检查中，应注意通过文字、音频或影像等方式留存痕迹，必要 时可邀请相关人员作为见证人。 三、抽查依据 《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1988 年施行）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负责组织协调、监督检查拆船业的环境保护工作，并主 管港区水域外的岸边拆船环境保护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务监督（含港航监督，下同）主管水上拆船和综合港港区水域拆船的环境保护 工作，并协助环境保护部门监督港区水域外的岸边拆船防止污染工作。 国家渔政渔港监督管理部门主管渔港水域拆船的环境保护工作，负责监督拆船活动对沿岸渔业水 域的影响，发现污染损害事故后，会同环境保护部门调查处理。 第七条 监督拆船污染的主管部门有权对拆船单位的拆船活动进行检查，被检查单位必须如实反 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 监督拆船污染的主管部门有义务为被检查单位保守技术和业务秘密。

第八章对渔港水域内非军事船舶和渔港水域外渔业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的监督检查工作指引 - 323 - 一、抽查事项 对渔港水域内非军事船舶和渔港水域外渔业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的监督检查 二、抽查内容和方法 （一）抽查内容 1.检查船舶防污染设施是否齐备，是否产生污染渔港水域环境问题。 2.船舶是否存在倾倒垃圾、排放污水、油污等污染行为。 （二）抽查方法 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的要求，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 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开展监督检查，在检查中，应注意通过文字、音频或影像等方式留存痕迹，必要 时可邀请相关人员作为见证人。 三、抽查依据 《海洋环境保护法》（2000 年施行） 第五条 国家海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所辖港区水域内非军事船舶和港区水域外非渔业、非军事船 舶污染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并负责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航行、停泊 和作业的外国籍船舶造成的污染事故登轮检查处理。船舶污染事故给渔业造成损害的，应当吸收渔业 行政主管部门参与调查处理。 国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渔港水域内非军事船舶和渔港水域外渔业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的监督管 理，负责保护渔业水域生态环境工作，并调查处理前款规定的污染事故以外的渔业污染事故。 第十九条 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有权对管辖范围内排放污染物的单位 和个人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 第七十条 船舶及有关作业活动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造成海洋环 境污染。海事行政主管部门等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船舶及有关作业活动的监督管理

第九章 对渔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指引 一、抽查事项 对渔业船舶生产作业活动情况的安全检查 二、检查内容和方法 检查内容：检查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具备条件，主要包括：渔业船舶的证书证件是否齐全、有效， 渔业船舶消防、救生、通讯等法定安全设备配备情况，渔业船员是否符合配员标准，船员证书持有情 况，是否存在无证船员。 检查方法：（一）检查准备：实施渔业安全生产检查应有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参与，检查时，执法 人员应持有行政执法证和渔业行政执法证，穿着制服，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表明身份，告知安全 检查的内容和依据。（二）检查过程：现场登船，查验渔船安全设施设备和安全预防措施落实情况， 全面检查安全生产状况，分类填写安全检查情况，通过文字及影像如实完整记录检查过程，并及时归 档保存。（三）检查结果：对检查发现渔业生产活动存在安全隐患时，告知所有人、经营人或者现场 负责人存在的问题和处理意见；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应当实施行政处罚的，由实施检查的渔 业渔政主管部门或船籍港所在地渔业渔政主管部门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三、检查依据 （一）《山东省渔业船舶管理办法》（2015 年施行） 第十一条 渔业船舶具备下列条件，方可航行和作业: - 324 - （一）渔业船舶证书齐全、有效； （二）消防、救生、通讯等法定安全设备齐全、有效； （三）船员配备符合配员标准，船员持有有效证书；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2017 年施行）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根据监督管理权限，制定 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明确监督检查的方式、内容、措施和频次；对安全生产问题突出的生产 经营单位进行重点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